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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简称“西安国宏”）合作，通过受让西安国宏控股的西安佳旺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佳旺公司”）和西安正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

昕公司”）100%股权的方式，间接取得目标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目标地块位于西安市高新区鱼化片区以南，科技二路以北，西三环以东。净

用地约 92.905 亩（最终以政府公示信息为准）。根据政府《关于西安高新区老

烟庄村城改项目立项的批复》及相关协议约定，佳旺公司和正昕公司将作为目标

地块的摘地主体，通过招拍挂方式获取目标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后因政府规划

调整，原定目标地块由 2 宗合并为 1 宗，佳旺公司将其在目标地块中所享有的全

部权益转让给正昕公司，由正昕公司作为目标地块的唯一摘地主体。 

2018 年 8 月, 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科集团下属高科房产与佳旺公司、正昕公

司就目标地块签订了合作协议，高科房产按照政府相关规定通过佳旺公司和正昕

公司预付一级土地整理费 50,000 万元，高科房产享有目标地块相关项目权益。 

高科集团为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支持公司发展，经各方积极协商，高科

房产退出目标地块的合作开发，由公司下属西安天地源承接目标地块相关项目权

益，与上述各方就目标地块进行项目合作。因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科集团和控股股

东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高科房产 98.5%与

1.5%的股权，故本次土地预储备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高科房产原享有目标地块相关项目权益。高科集团为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

诺，支持公司发展，经各方积极协商，高科房产退出目标地块的合作开发，由公

司下属西安天地源承接目标地块相关项目权益，与上述各方就目标地块进行项目

合作。高科集团和公司控股股东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分

别持有高科房产 98.5%与 1.5%的股权，故本次土地预储备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西安高科集团高科房产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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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情况：截止 2021 年 6 月 30 日，该公司总资产 32,216.42 万元，总负债

31,250.07 万元，所有者权益 966.35 万元。2021 年 1-6 月，该公司营业收入 0

元，净利润 131.11 元。 

四、合作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方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西安国宏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成立日期：2009 年 4 月 2 日 

主要股东：陕西赫文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持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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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政府原因，正昕公司未能取得目标地块国有土地使用权，西安国宏、

佳旺公司和正昕公司须配合西安天地源完成投资款原路径返还，并按照协议约定

向西安天地源支付资金占用利息。西安天地源解除对佳旺公司和正昕公司的股权

质押。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通过合作方式进行土地预储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科集团积极履

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同业竞争影响。 

本次土地预储备符合公司发展要求，有利于拓宽公司土地资源获取途径，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公司在西安区域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影响力。 

六、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2021 年 7 月 2 日，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西安天地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土地预储备的议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4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本次交易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1、本次公司拟通过合作方式进行土地预储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科集团

积极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举措，我们认为将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同业竞争

影响，符合公司长远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利益。  

2、综上，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审议。

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应当回避表决。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本次公司拟通过合作方式进行土地预储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科集团

积极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同业竞争影响； 

2、本议案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审议本议案的董事会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中小股东以及公众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四）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书面意见： 

1、本次公司拟通过合作方式进行土地预储备，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高科集团

积极履行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具体举措，将有助于进一步消除同业竞争影响； 

2、本议案在审议过程中，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审议本议案的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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